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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女士︰

《消防安全 (建築物 )條例草案》

三月八日的來信已經收到。我們已就來信所提各點諮詢律政司的

意見，並於本函附件加以闡釋。

希望這些資料對你 們有用。如需要更多資料，請隨時與我們聯

絡。

保安局局長

(  黃福來         代行  )

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



附件

第 3 條  —  “住用用途”的定義

《消防安全 (商業處所 )條例》 (第 502 章 )有採用“住用”一詞，
而《建築物條例》 (第 123 章 )則有採用“住用用途”。我們認為條例
草案的用詞恰當。

第 5 條  —  可指示擁有人或佔用人遵從消防安全措施

雖然“科技”一詞同樣可以接受，但我們認為把 “ t ec hn o l o g y”譯
作“技術和工藝”較為恰當。

第 7 條  —  區域法院可作出禁止佔用建築物或建築物的一部分的命令

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 (第 383 章 )所載的法案第二十二條是參照
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二十六條而制訂，保證人人在法

律面前平等及受法律平等保護。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所載的法案第

二十二條訂明︰“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，無

所歧視。”在此方面，該條文訂明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，並保證所有

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，以防因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理由而衍

生之歧視。因此，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所載的法案第二十二條禁止

因有關人士的不同身分等理由，給予不同待遇，除非不同的待遇是建

基於合理而又客觀的準則。

禁止令條文的政策意圖，是要防止因處所被佔用而可能出現重大

的火警風險，從而保障公眾安全。假如禁止令條文只適用於綜合用途

建築物的非住用部分，而不適用於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住用部分或純住

用建築物，則法例只能保障某些類別建築物的某些擁有人／佔用人。

贊成禁止令條文不應適用於綜合用途建築物住用部分及住用建築

物的 論據包括︰避免對佔用這些處所的人士的生活構成不必要的影

響，以及這些處所的火警風險較低。不過，基於下列理由，這些論據

並不足以支持給予不同待遇︰

根據條例草案第 7 ( 6 ) ( e )條，區域法院只會在信納如有關建築物
或有關部分被佔用，會有重大的火警風險，才會行使酌情權發出禁止

令。假如綜合用途建築物未能遵從消防安全指示或符合消防安全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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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令法院信納有關處所若繼續被佔用便會有重大的火警風險，實無任

何合理而又客觀的理據支持制訂條文，只賦權法院就建築物的非住用

部分發出禁止令，而不能對同一幢建築物的住用部分發出該令。

給予這種不同待遇，亦或會間接令綜合用途建築物住用部分或住

用建築物處所的擁有人及佔用人不 力遵從消防安全指示或符合消防

安全令的規定，因而危害整幢綜合用途建築物或住用建築物內所有佔

用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。

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所載的法案第二十二條旨在確保人人均受

法律平等保護。綜合用途建築物和住用建築物所有部分的擁有人／佔

用人的安全，都應得到法律保障。在缺乏合理和客觀的理據支持下，

給予 不同待遇並不符合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所載的法案第二十二

條。由於本條例草案的目的，是針對火災的危險，向綜合用途建築物

及住用建築物的佔用人、使用人及訪客提供更佳的保障 (見條例草案
第 2 條 )，給予這種不同待遇看來與本條例草案的目的不符。

雖然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 章 )第 1 28(1 )條的但書訂
明， 根據該條文作出的禁止令並不適用於用作供人居住的處所或船

隻，但每個情況須個別考慮。在某些情況可能具備充分理據給予豁

免，但在其他情況則不盡然。

法院發出禁止令的權力，與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九條有關保障居民

的住宅和其他房屋的條文，並無牴觸。根據條例草案第 5 ( 2 )條，當局
可向每名擁有人就其獨有佔用的部分，或每名共同擁有人就並非由其

獨有佔用的部分 (即共用地方 )個別送達消防安全指示。舉例來說，對
於必須在私人單位內實施的消防安全措施 (例如在非住用單位內裝置
灑水器 )，有關單位的擁有人便會接獲消防安全指示。至於必須在共
用地方實施的消防安全措施 (例如保護樓梯的措施 )，則每名共同擁有
人會個別獲發消防安全指示。法院可單就建築物的某些部分發出禁止

令 (例如沒有裝置灑水器的非住用單位 )，也可因應情況所需，就整幢
建築物發出禁止令。當局不會違反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九條的規定，任

意侵擾居民的住宅／房屋。條文已清楚訂明，法院只會在認為為了達

到“保障公眾安全”這個正當目的，據理應當發出禁止令，才會行使

這項權力。

發出禁止令符合《基本法》有關保障財產權益的條文。這個做法

符 合 法 律 、 明 確 、 並 非 任 意 、 及 符 合 人 權 法 的 “ 公 正 平 衡 ” ( " f a i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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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a l an c e " )  原則，而且有關條文是公開的。我們認為在制訂條例草案
所載的制度時，我們已在社會整體利益和保障個人基本權利兩個要求

之間，取得公正平衡。我們制訂的措施和我們要達到的目的是相稱

的，下述條文可反映這一點  —

!  第 2 條  —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保障公眾利益，即針對火災危
險，提供更佳保障；

!  第 5 (8 )條  —  如能提出合理辯解，可就沒有遵從消防安全指
示作出抗辯；

!  第 7 (6 )條  —  發出禁止令必須是合理和必需的，而且涉及重
大的火警風險；

!  第 13 條  —  有關命令由法院發出，受影響人士有權申請撤銷
命令；以及

!  第 14 條  —  執行人員須安排將有關禁止令的撤銷或符合安全
證明書在有關的土地註冊紀錄冊。

一般來說，暫時失去對財產的管有不會視為財產被徵用。鑑於禁

止令可予撤銷，而受條例草案影響的擁有人可根據經修訂的貸款計劃

申請財政資助 (見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 7 段 )，因此，發出禁止令
相當可能不會視作徵用財產而須按照《基本法》第一百零五條作出賠

償。

最後，法院在行使第 7(6 )條的權力發出禁止令時，定會考慮擁有
人的財產權益。就這方面來說，第 7 ( 6 ) ( d )條已充份達到目的與措施
須相稱的要求。根據該條文，法院必須信納在有關的情況下作出有關

命令是合理和必需的。

正如政府拆除違例建築工程的政策的安排一樣，有關處所的佔用

人如因政府的法定行動而無家可歸，可獲房屋署安排其他居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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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條  ─  禁止令的效力

第 8 (1 ) ( a ) ( i i i )條

這 項 條 文 與 《 消 防 安 全 ( 商 業 處 所 ) 條 例 》 ( 第 5 02 章 ) 第
8 A ( 1) ( a ) ( i i i )條相同，讓執行當局可在某些情況下即時撤銷或取消根
據第 ( i i )分節給予的准許。有關情況包括存在不適當或重大的火警風
險、不合理地拖延採取對解除或撤銷禁止令屬必要的措施，以及不正

確使用准許等。按照一貫的妥善做法，有關執行當局會以書面取消所

給予的准許，並說明理由。

第 8 (3 )條

兩個版本的意思並無分別。

第 14 條  —  符合消防安全令等在土地註冊處的註冊

把符合消防安全令或禁止令在有關的土地登記冊註冊，目的是提

供一個額外的誘因令擁有人致力遵從條例草案的規定。《消防安全

(商業處所 )條例》並無訂立這項法定條文。目前來說，我們滿意《消
防安全 (商業處所 )條例》的實施情況，不認為有需要在該條例加入類
似條文。


